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〔2023〕59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
解释程序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解释程序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落实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8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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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解释程序规定

第一条 学校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、实施管理和履

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。为科学、规范、严格、顺利地执行学校

章程，维护师生员工合法权益，保障学校事业有序发展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章程解释是指章程实施过程中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对章程文本语义不清或有歧义、异议

的内容所作的分析、说明活动。

第三条 学校章程的解释权归董事会。章程解释的受理由董

事会办公室负责。

第四条 发起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》解释的主体是学校

的内设机构、师生员工及利益相关者。

第五条 需要章程解释的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发起章程解释的主体对章程文本表述的理解产生歧

义；
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已受理的有关本校的涉及章程执行出现

的申诉或行政复议请求，需要依据章程的表述作说明及判断；

（三）司法部门受理的起诉学校的行政申诉案件，在陈述、

答辩中涉及的章程条款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作出章程解释的内容。

第六条 发起章程解释的主体，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章程解

释申请。申请需载明以下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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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的目的和内容；

（二）发生疑义的性质、经过、分歧所涉及的《广西工程职

业学院章程》条文；

（三）申请主体所持意见；

（四）申请主体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。

第七条 董事会办公室应在收到解释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进

行审查，对审查后确认驳回申请的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

主体并说明理由；对审查后确认应做出必要解释的，应当自审查

结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启动章程解释工作。

第八条 董事会办公室根据章程解释申请问题所涉及的职责

范畴，会同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依据各自职能，组织有关职

能部门开展研究，并拟订解释草案。

第九条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将章程解释草案按议事规则提交

学校章程建设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形成章程解释最终稿。

第十条 章程解释最终稿由校长办公室负责在学校官网发布

公告，并通知章程解释申请主体。

第十一条 经公告的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》解释文本，

具有与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章程》同等效力。解释文本由董事会

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留存归档，并作为修订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章程》的参考依据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董事会负责解

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董事会办公室、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共

同承担。


